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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报告期无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闽能源 600163 *ST闽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永和 彭蕾 

电话 0591-87868796 0591-87868796 

办公地址 
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华城国际

（北楼）二十二层 

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华城国际

（北楼）二十二层 

电子信箱 zmzqb@zmny600163.com zmzqb@zmny600163.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3,670,816,199.69 3,104,520,736.16 18.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36,855,995.23 1,580,355,064.41 3.5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185,760.86 94,241,486.90 -15.98 

营业收入 185,757,283.85 167,564,448.46 1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500,930.82 52,112,942.73 8.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4,771,303.76 50,617,561.45 8.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12 3.472 增加0.0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7 0.052 9.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7 0.052 9.62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2,56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6.20 461,703,026 165,492,452 无 0 

海峡产业投资基金（福建）有限合

伙企业 
其他 2.58 25,763,163 25,763,163 无 0 

福建省大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6 25,602,143 25,602,143 无 0 

福建省水利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0 16,991,027 0 无 0 

福建省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1 16,101,977 16,101,977 无 0 

福建华兴新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9 12,881,581 12,881,581 无 0 

福建省招标采购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9 10,849,001 0 无 0 

福建省冶金工业设计院 国有法人 0.45 4,545,617 0 无 0 

邹长铃 境内自然人 0.44 4,380,300 0 未知  

翁其文 境内自然人 0.32 3,150,0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和海峡投资、大同创投、铁路投资、华兴创投

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控股股东和其他股东不存在

任何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7年上半年，公司紧紧围绕年度生产经营目标，积极推进各项工作：一是继续加强设备管

理，努力提高生产运营效益，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下属各项目累计发电量 36819.22 万千

瓦时，同比上年增加 5.33%；累计完成上网电量 35887.18 万千瓦时，同比上年增加 5.73%；二是

加快推进在建工程建设，连江黄岐风电场项目 12 台风机全部并网发电，福清马头山、王母山与大

帽山风电场项目已完成风电机组及其附属设备的招标工作，风机基础与道路施工稳步推进；三是

坚定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努力做大做强主业，通过收购富龙风力公司和富龙科技公司 100%

股权，增加装机容量 10.95 万千瓦，并中标准东新能源基地昌吉州片区风光电项目（木垒县大石

头第三风电场 10 万千瓦项目单体），增加项目资源储备；四是继续强化内控管理，完成公司《内

部控制手册》修订并印发实施，努力提升经营管理水平。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合并数）18,575.73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0.86%；实现利润

总额（合并数）7,915.9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8.87%；实现净利润（合并数）6,412.61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11.9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650.09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42%。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

金额) 

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

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

[2017]15 号），准则规定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

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

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

支。企业应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

“其他收益”项目，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在该项目

中反映。即政府补助原在营业外收入列报调整到其他收

益列报。 

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 

1、营业外收入：-12,939,784.88 元 

2、其他收益：12,939,784.88 元 

注：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当期及前期列报的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产生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骏 

 2017 年 8 月 29 日 


